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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405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沈發惠等 16 人，鑑於政府組織改造，原行政院環境

保護署升格為環境部，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

局升格為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，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

檢驗所機關業務併入升格後之環境部國家環境研究院，上述

原機關均已完成裁併，爰擬具廢止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

條例」、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」、

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組織條例」，以符法制。是

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實施政府改造，環境部組織法草案、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組織法草案、國家環境研究院組

織法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同年五月二十四日經總統公布；依

環境部組織法第八條、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組織法第六條、國家環境研究院組織法第七條

規定，行政院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（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122001156 號）令發布定自

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施行，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裁併、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

物質局升格為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、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裁撤，業務併入國家

環境研究院。 

二、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，一級機關、二級機關、三級機關及獨立機關

之組織以法律定之；另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，機關裁併，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

要者廢止之。爰此，提案廢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

質局組織法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組織條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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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沈發惠   

連署人：林楚茵  張廖萬堅 高嘉瑜  林宜瑾  羅美玲  

吳玉琴  郭國文  陳秀寳  張宏陸  王美惠  

邱泰源  鍾佳濱 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   

陳培瑜  許智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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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 

第 一 條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主管全國環境保護行政事務。 

第 二 條  本署對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機關執行本署主管事務有指示、監督之責。 

第 三 條  本署就主管事務，對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命令或處分，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

越權限，或應執行法令而不執行者，得報請行政院停止、撤銷或處理之。但情事緊急

時，本署得發布署令先行停止、撤銷或處理之。 

第 四 條  本署設左列各處、室： 

一、綜合計畫處。 

二、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。 

三、水質保護處。 

四、廢棄物管理處。 

五、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。 

六、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。 

七、環境監測及資訊處。 

八、秘書室。 

第 五 條  綜合計畫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環境保護政策、方案、法規之研訂、策劃及推動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年度施政計畫及報告之彙編事項。 

三、關於自然保育之規劃、聯繫、推動及協調事項。 

四、關於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策劃、推動、輔導、監督及評估報告之審核事項。 

五、關於環境保護之研究發展事項。 

六、關於環境保護年鑑、年報之彙編事項。 

七、關於環境保護人員之培訓事項。 

八、關於環境保護之教育及宣導事項。 

九、關於國際合作之策劃、推動及協調事項。 

十、關於環境保護團體與事業之聯繫、監督及輔助事項。 

十一、關於其他綜合性環境保護計畫事項。 

第 六 條 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、振動管制之政策、法規之研訂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噪音、振動管制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三、關於惡臭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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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關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五、關於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污染之輻射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六、關於其他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、振動管制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水質保護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水質保護政策及法規之研訂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廢水、污水排放、管制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地面水、地下水、地盤下陷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四、關於海洋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、監督或執行事項。 

五、關於污水放流海洋之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六、關於其他水質保護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廢棄物管理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廢棄物管理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及法規之研訂事項。 

二、關於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土壤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三、關於事業廢棄物管理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四、關於廢棄物投棄海洋之管制事項。 

五、關於其他廢棄物管理及土壤污染防治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環境衛生管理政策及法規之研訂事項。 

二、關於環境衛生管理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天然災害環境污染防治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四、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政策、法規之研訂及毒性化學物質之管制事項。 

五、關於環境毒物之研究及調查事項。 

六、關於環境衛生用藥及環境衛生用生物製劑之管制事項。 

七、關於其他環境衛生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事項。 

第 十 條 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環境保護事務之經常調查及報告事項。 

二、關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執行環境保護事務之考核事項。 

三、關於環境保護糾紛事件鑑定、處理之法規研訂事項。 

四、關於重大環境保護糾紛事件之協助鑑定、處理及申訴事項。 

五、關於環境保護事件處理之追蹤、考核事項。 

六、關於環境污染源管制之復查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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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關於其他環境保護事務之執行、考核及糾紛處理事項。 

第 十 一 條 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環境品質監測之策劃、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二、關於環境保護資訊系統之策劃、運用、審查及考核事項。 

三、關於環境品質監測系統之操作及維護事項。 

四、關於環境品質監測資料之分析、處理、判定、公告、保管及運用事項。 

五、關於環境品質警報發布之指導及監督事項。 

六、關於其他環境保護監測及資訊事項。 

第 十 二 條  秘書室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文書之收發、繕校及保管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印信之典守事項。 

三、關於經費之出納及保管事項。 

四、關於財產及物品之保管事項。 

五、關於事務及其他不屬各處、室事項。 

第 十 三 條  本署置署長一人，特任，綜理署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；副署長二人，

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襄助署長處理署務

。 

第 十 四 條  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，技監四人或五人，參事三人或四人，處長七人，職務均列簡

任第十二職等；副處長七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；室主任一人，專門委員十人至十

二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技正六十一人至七十一人，視察十五人至

十九人，秘書九人至十一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技正三十人，視

察八人，秘書五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五十一人至五十五人，

隊長十四人至十八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專員二十二人至二十四人，分析師四人至

六人，管理師二人至四人，設計師七人至十一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

技士一百四十三人至一百五十三人，科員六十五人至七十三人，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

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管理員三人至五人，技佐七十七人或七十八人，職務均列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管理員二人、技佐三十九人，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；

辦事員七人或八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書記二十七人至三十一人，職務

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 

前項員額中，專門委員一人、秘書三人，技正三人、專員二人、技士六人、科員

二人、技佐十四人、辦事員二人及書記四人，由原臺灣省政府公務人員隨業務移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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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出缺後不補。 

本條例修正施行前，本署及原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

職雇員，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，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，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

止。 

第 十 五 條  本署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人事管

理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十 六 條  本署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歲

計、會計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十 七 條  本署設統計室，置統計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統

計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十七條之一  本署設政風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政風

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十七條之二  本署應核實配置環境保護警察隊，協助執行環境保護法令及排除稽查或取締違反

環境保護法令之阻礙事項。 

環境保護警察隊依環境保護法令執行職務時，並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其主管

業務指揮、監督之。 

第十七條之三  本署為加強督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執行事項，設環境督察總隊，其下分

設北、中、南三區環境督察大隊。 

環境督察總隊置總隊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副總隊長二人，職務列

簡任第十一職等，北、中、南三區環境督察大隊各置大隊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

一職等；副大隊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。 

前項督察總隊及各區督察大隊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十 八 條  本署設環境品質諮詢委員會，由有關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為委員組織之，委員均為

無給職；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用之。 

前項專家學者之人數，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二分之一。 

第 十 九 條 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，經行政院核准，得設各種委員會，委員為無給職；所需工作人

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用之。 

第 二 十 條  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之一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，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

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用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署因業務需要，經行政院核准，得聘用專家為顧問及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

究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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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條  本署得設環境檢驗所、環境研究所、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及其他環境保護機關；其

組織以法律定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署辦事細則，由署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 

第二十四條  本條例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
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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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 

第 一 條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辦理毒物及化學物質之源頭管理、勾稽及查核業務，以維護國

民健康，特設毒物及化學物質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 

第 二 條 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政策與法規之研擬、執行及督導。 

二、毒物及化學物質災害防制政策與法規之研擬、執行及監督。 

三、環境用藥管理政策與法規之研擬、執行及督導。 

四、毒物及化學物質資訊整合分析之運用、協調執行勾稽或查核。 

五、毒物及化學物質數量、流向之管理及相關國家標準之跨部會協調。 

六、毒物及化學物質危害評估管理方法之研究及發展。 

七、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合作、技術研究發展之策劃、推動及協調。 

八、其他有關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局置局長一人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

局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
第 四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
第 五 條 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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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組織條例 

第 一 條  本條例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制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，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空氣污染物、水污染物、土壤污染物、廢棄物、毒性化學物質、環境衛

生用藥、環境衛生用生物製劑、飲用水等標準檢驗方法之研究及訂定事項。 

二、關於空氣污染物、水污染物、土壤污染物、廢棄物、毒性化學物質、環境衛

生用藥、環境衛生用生物製劑、飲用水等之分析檢驗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噪音、振動及非游離輻射之測定事項。 

四、關於環境污染之生物檢定及指標生物鑑定事項。 

五、關於環境檢驗實驗室之品質及能力評鑑等事項。 

六、關於環境檢驗測定服務機構之認可、管理及輔導事項。 

七、關於其他環境檢驗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所設五組，分掌前條所列事項，並得分科辦事。 

第 四 條  本所設秘書室，掌理與環境檢驗業務有關之綜合企劃、研究發展、人員訓練、科技

交流、國際合作、督導、考核、宣導之執行與文書、印信、出納、事務、公共關係及

不屬其他各組、室事項。 

第 五 條  本所置所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，綜理所務；副所長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

十一職等，襄理所務。 

第 六 條  本所置主任秘書一人，組長五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；室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

任第九職等；研究員十六人至二十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七人職

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；秘書一人至三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；科長十八

人至二十二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副研究員三十一人至三十五人，專員五人至九

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；助理研究員四十人至六十人，職務列委任第

五職等，其中二十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科員八人至十二人，職務列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三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雇員十二人

至十四人。 

第 七 條  本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人事室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七條之一  本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政風室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八 條  本所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、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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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辦統計事項。 

會計室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九 條  本所因業務需要，得報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轉請行政院核准，於適當地區設檢驗分

所，各置分所主任一人，由研究員兼任；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充

之。 

第 十 條  本所為應業務需要，得設各種技術委員會，研商與環境檢驗有關之法令與技術，並

審議、評鑑環境檢驗之各種標準檢驗方法及結果等事項；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

所定員額內調充之。 

前項委員會委員，由本所所長遴選有關機關代表及專家，報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核備後聘請之，均為無給職。 

第 十 一 條  第五條至第八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，均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取得任用資格；其

職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用之。 

第 十 二 條  本所對外公文，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名義行之。但關於左列事項，得由所行文： 

一、依照署定辦法督導執行事項。 

二、報署核准事項。 

第 十 三 條  本所辦事細則，由所擬訂，報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之。 

第 十 四 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 

 


